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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现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的通知

青岛自贸片区各部委，区直单位，驻区各单位，区直属企业

青岛中德生态园各部委:

现将《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现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 青岛中德生态园（青岛

（青岛前湾综合保税区）管委 国际经济合作区）管委

2025年11月7日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现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

根据《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青岛片区发展现代金融业的总体战略部署，为加快青岛自贸片区金融

业发展，打造一批有实力的金融机构集群，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效能，切实解决企业融资困难，发挥金融对实体经

济的支撑和服务作用，结合区域实际，制定本扶持办法。

一、促进金融资源集聚

（一）对在青岛自贸片区首次开展经营活动的法人持牌金融机构，按实缴注册资本的2%给予补助，最高可达1亿元。

（二）对在青岛自贸片区首次开展经营活动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给予最高可达500万元的补助，具体如下：

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一级分行，补助500万元；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一级分

行，补助300万元；对保险公司一级分公司，补助200万元；对证券公司一级分公司，补助100万元；对其他金融机构一级分



公司，补助50万元；对银行支行、保险公司支公司，补助20万元。

（三）支持设立特色金融机构

鼓励设立科技创新、国际业务、绿色金融等特色金融机构；支持设立总部级海洋保险中心、航运保险中心、海洋保险专

业部门、特色分支机构、创新实验室等专门机构。对首次开展经营活动的特色金融机构，在本部分第（二）条对应级别补助

标准的基础上上浮10万元。

（四）支持融资租赁机构及项目公司扩大业务规模、开展特色业务，给予最高可达5000万元的补助，具体如下：

对首次开展经营活动的金融租赁公司按实缴资本金的2%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对融资租赁公司实收资本每

增加1亿元（含）以上的，按实缴资本金的1%给予补助，实收资本累计增加达到5亿元（含）以上的，按照实缴资本金的

1.5%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

对以飞机（含直升飞机等）、船舶、大型设备等为租赁物开展业务的金融租赁或融资租赁SPV公司，按照其单机、单

船、大型设备融资金额的2%给予补助；对于金融租赁或融资租赁SPV公司开展的经营租赁业务，按照租金金额的1%给予补

助。单个项目公司最高补助500万元。

（五）以上奖励自企业达到申报条件并审核通过起分3年，按照40、30、30的比例拨付到位。

二、支持金融业务发展

（一）支持地方金融组织业务发展

为企业提供融资租赁、保理服务且年度融资金额达到500万元以上（不含同业拆借）的金融租赁、融资租赁或保理公

司，按提供融资金额的1%给予一次性补助，单家金融机构享受该项补助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二）支持海洋类保险产品发展

支持保险机构结合自贸片区产业情况，在货物运输、海事责任、船舶、船东责任等领域，积极开发具有自贸片区特色的

海洋保险产品。企业投保已通过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报批或备案的海洋保险产品，按投保年度实际保费50%的比例给予补助，

单家企业年度保费补助总额最高20万元。在保单有效期内退保不得申请补贴资金，已申请补贴资金的应予退还。

（三）支持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产品发展

1.支持企业通过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开拓国内市场，对企业向保险机构投保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的保费支出，给予30%的扶

持，单个企业年度最高扶持金额不超过20万元。对借助国内贸易信用保险进行保单融资的企业在保险机构投保国内贸易信用

保险的保费支出，给予50%的扶持，单个企业年度最高扶持金额不超过30万元。在保单有效期内退保不得申请补贴资金，已

申请补贴资金的应予退还。

2.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是以国内贸易的应收账款为保险标的，补偿企业按贸易合同约定向国内买方交付货物或提供服务

且在开票期限内开具发票后，因国内买方发生商业风险导致应收账款直接损失的保险产品。



（四）支持跨境电商货运保险产品发展

支持保险机构结合自贸片区产业情况，积极开发跨境电商货运保险产品。企业投保已通过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报批或备案

的跨境电商货运保险产品，按投保年度实际保费50%的比例给予补助，单家企业年度保费补助总额最高20万元。在保单有效

期内退保不得申请补贴资金，已申请补贴资金的应予退还。

三、附则

（一）本政策所称“持牌金融机构”，指经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相关机构。

（二）本政策所称“首次开展经营活动”，指自政策施行之日起首次在青岛自贸片区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办法适用于在青岛自贸片区有固定经营场所、必要的从业人员且依法缴纳社保，无违法失信行为的企业主体。

（四）本政策由青岛自贸片区财政金融部负责解释。

（五）本政策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0月31日。每年1月1日—1月31日申报可享受的补贴。政策执行期

间，同一扶持对象同一项目符合上级和我区多项扶持政策的，按“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享受，如遇国家、省、市政策调整，按

上级政策执行。


